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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财务报表中

涉及所得税调整的会计处理

郑 瑛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会计主体假设，合

并财务报表除了空间范围外，与个别财务报表的会计要素

和原则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除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以下简称“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主要

规定了合并的范围和主要技术方法、程序外，其他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对合并财务报表均应全部适用。由于合并报表和

所得税处理都是会计实务中相对复杂的业务，因此在合并

报表中准确完整地计量确认反映企业集团整体的所得税资

产、负债及所得税费用会更加复杂和困难，本文拟对此进行

分析。

一、编制合并报表时涉及所得税调整的主要业务

一般情况下，所得税项目在个别报表中已做了处理，在

合并报表中需要考虑的主要是进行了合并调整和抵销的资

产或负债项目。根据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涉及所得税调整的

主要业务一般有以下方面：

1、企业合并被购买方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与计税基础

之间的差异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控股合并中，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第20号——企业合并》规定，母公司在购买日编制合并资产

负债表时，对于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负债应按合并中确定

的公允价值列示，按照税法规定作为免税合并的情况下，公

允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存在差额的，应按《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以下简称“所得税准则”）的规定确认相应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购买方合并成本大于

（或小于）合并中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的差额，确认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或调整合并资产

负债表中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因此控股合并下，一方

面个别报表中不按公允价值调整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不存

在暂时性差异，合并中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应在合

并报表中列示，另一方面，这部分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构成了

购买方取得被购买方净资产的一部分，应作为商誉（或调整

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组成部份。

2、合并时对子公司净利润的调整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投资企

业在确认享有被投资企业净损益的份额时，应当以取得投资

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

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因调整子公司净利润而调

整了合并报表的相关费用，以及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在

免税合并的情况下，调整后账面价值与个别报表计税基础之

间的暂时性差异的变动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并同

时调整合并利润表的所得税费用。

3、合并抵销的资产、负债项目

母子公司间的内部债权债务，在个别报表中，内部企业

的一方反映为资产，另一方反映为负债，但从企业集团整体

来看，并不能因此增加集团整体的资产和负债，在合并时需

进行抵销处理。一般地，如果抵销双方税率一致，且双方所

抵销的债权债务不出现差额，则合并抵销所形成的暂时性差

异也正好借贷相抵，对合并利润表的所得税费用没有影响，

否则，应在分别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与负债的同时，调整合

并利润表的所得税费用。

4、含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资产负债项目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规定，企业在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时，因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导致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所属纳税主体的计税基础之间产

生暂时性差异的，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当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时调整合并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

用，但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及企业合并相关

的递延所得税除外。

由上所述，因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形成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和负债，如果交易或事项是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应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属合并事项的，按上

述 1处理，否则应调整合并利润表的所得税费用。

5、抵销了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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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随着内部债权债务及含未实现

销售损益的资产与负债的抵销，与此相联系的相关资产减值

准备，坏账准备也需抵销，由此影响合并报表资产、负债账

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也应调整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与负债。

二、合并报表编制时适用税率的确定

根据所得税准则，对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应当根据

适用税法规定，按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

所得税税率为基础确定。那么，当集团内部不同企业的适用

税率不同，进行合并报表的所得税处理时，就应当分别不同

资产、负债所属纳税主体的适用税率，按照所得税准则的规

定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三、编制合并报表的所得税处理举例分析

例1：A 公司年初控股合并了 B 公司，以 1 000万元对价

拥有 B 公司60% 的股份，符合免税合并条件。购买日 B 公司

股东权益账面价值 800万元，均为股本，可辨认资产、负债

中除管理用固定资产及存货的公允价值各比账面价值高出

100万元以外，其余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B

公司按年折旧率10% 计提折旧，存货当年对外出售 80% 。B

公司当年账面净利润 200万元。两公司适用所得税税率均为

25% 。为简化起见，假定 B公司利润不分配。

按免税合并规定，该部分固定资产及存货计税基础等于

B 公司个别报表账面价值，无暂时性差异。A 公司取得投资

时固定资产及存货公允价值高于个别报表计税基础，应确认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0×25% =50（万元），故此，合并商誉金额

为 1 000 -1 000×60% +50=450（万元）。

当年末，A 公司根据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资产

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 B 公司的净利润。固定资产应调增的

折旧额为 100 ×10% =10（万元），存货应调增的成本为 100×

80% =80（万元），共计调减利润 90万元。被调减的净利 90万

元分别影响了合并固定资产及合并存货账面价值降低10万元

及80万元，因此，合并时原对该资产确定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50万元，应转回 90 ×25% =22.5（万元）。

B 公司调整后的净利应为 200 -（10+80 -22.5）=132.5

（万元）。

合并调整及抵销分录如下（单位：万元）。
（1）借：固定资产  100

存货  100

贷：资本公积  200

该笔分录也可通过A 公司的备查簿直接过入合并工作

底稿。

（2）借：管理费用  10

营业成本  80

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0

存货  80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90×25% ）  22.5

贷：所得税费用  22.5

（3）借：股本  800

资本公积  200

未分配利润  132.5

商誉  450

贷：长期股权投资（1 000+132.5×60%）  1 079.5

少数股东权益[（1 000+132.5）×40% ]  453

递延所得税负债  50

例2：A 公司某年末个别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 1 000

万元，其中500万元为本年向子公司B 销售商品的应收货款，

A 公司个别报表共计提坏账准备100万元，其中对 B 公司应

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50万元。A 公司销售该商品的销售成本

400万元，该批购入商品 B 公司当年对外销售 40% ，当年末 B

公司对剩余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30万元。A 公司适用所

得税税率为 25% ，B 公司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15% ，假设税法

规定税前可抵扣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 ，其他减值准备

不能税前扣除。假设A、B 企业预计未来有足够的应税所得

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税所得。

合并报表应抵销 A 公司的应收账款500 - 50=450（万元），

B公司的应付账款 500万元。A 公司个别报表应收账款账面价

值 900万元（1 000 - 100），计税基础 990万元（1 000 - 1 000

×1% ），确认暂时性差异 90万元，合并抵销后，应收账款账

面价值 450万元，但计税基础依然为 990万元，新增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 450万元（990 - 450 - 90），同理，B 企业个别报

表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没有差异，因抵销了500万元集团内

部往来款项新增与个别报表计税基础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500万元。因双方税率不同，应分别按各自相适应的税率确

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

合并报表中，应抵销 B 公司存货中的未实现损益60万元

〔（500 - 400）×（1 - 40%）〕，而 B 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30万元，从整个集团公司角度来看，抵销了未实现损益后

的存货余额为 240万元〔500 ×（1 - 40%）- 60〕，低于可变现

净值 270万元〔500×（1 - 40%）- 30]，合并报表中应冲回计

提的跌价准备。经上述未实现损益抵销事项，合并报表存货

账面价值减少30万元（60 - 30），应按适用税率确认合并报

表中的递延所得税。

当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要注意除将上期资产减值

损失中抵销的内部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及未实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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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存货，对本期期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抵销外，相应调

整的所得税费用对期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也应进行抵销。

合并抵销相关会计分录如下（单位：万元）。

（1）借：应付账款  500

贷：应收账款  500

借：坏账准备  50

贷：资产减值损失  5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450×25%）  112.5

贷：所得税费用  37.5

递延所得税负债（500×15% ）  75

（2）借：营业收入  500

贷：营业成本  440

存货  60

借：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30

贷：资产减值损失  3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30 ×15% ）  4.5

贷：所得税费用  4.5

（3）假设第二年 A 公司又向 B 公司销售商品500万元，

毛利不变，新增内部应收账款200万元，新增计提坏账准备

20万元，B 公司向A 公司购入的商品至该年末累计对外销售

60% ，该年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0万元，其他条件不变。则

合并抵销相关会计分录如下：（单位：万元）。

借：应付账款（500+200）  700

贷：应收账款  700

借：坏账准备  50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5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12.5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37.5

递延所得税负债  75

借：坏账准备  20

贷：资产减值损失  2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180×25%）  45

贷：所得税费用  15

递延所得税负债（200×15%）  30

借：所得税费用  4.5

资产减值损失  30

未分配利润——年初  25.5

贷：营业成本  60

借：营业收入  500

贷：营业成本  500

借：营业成本[（500+500）×40% ×20% ]  80

贷：存货  80

借：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40

贷：资产减值损失  4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40×15%）  6

贷：所得税费用  6

例3：母公司A 于当年1月1日购入子公司B 公开发行的

三年期债券，面值1 000万元，名义利率10% ，实际利率 5% ，

购入价格1 136.16万元，利息每年末支付，本金到期支付，A

公司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当年末，该债券公允价

值1 100万元，假设A、B 两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均为 25% 。

母公司持有债券至年末摊余成本为：1 136.16+1 136.16×

5% - 1 000×10% =1 092.97（万元），因此，按照金融工具相关

准则，母公司应计入资本公积贷方金额为 1 100-1 092.97=7.03

（万元）。母公司个别报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 1

100万元，按照《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 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7]80号）

的规定，公允价值变动部分7.03万元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7.03×25% =1.76万元，并计入资本公积。

子 公司个别 报 表 应付债券 至年 末 摊 余成 本为：

113 6 .16 + 1 13 6 .1 6 ×5 % - 1 0 0 0 ×1 0 % = 1 0 9 2 .9 7

（万元），按税法规定，不存在暂时性差异。

2007年末编制合并报表对该内部交易进行抵销时，由

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应付债券出现了差额7.03万元，该差

额是母公司个别报表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应

抵销。由于抵销后合并报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金额为

零，不再与个别报表的计税基础存在暂时性差异，应将个别

报表中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冲回。

合并抵销相关会计分录如下（单位：万元）。

借：投资收益（1 136.16×5% ）  56.81

贷：财务费用  56.81

借：应付债券  1 092.97

资本公积  7.03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 100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1.76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76

（作者单位 ：浙江金华电业局）

责任编辑  武献杰建议 ·动态
更正

更正：因编辑失误，第 3期第27 页、第28页

和第 30页分录中的“主营业务收 入”和“主营业务

成本”科目应为“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科目。

特此更正，并向读者、作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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